
附件

《科技创新（研发）平台成熟度评价体系》等两项团体标准立项计划

项目计划号 标准名称 主要内容
计划完成

时间
牵头单位

171-T/ISC-26
《科技创新（研发）平

台成熟度评价体系》

本文件规定了科技创新（研发）平台成熟度评价的范围、总

体框架及成熟度模型指标。

本文件适用于具备科技创新建设和管理的组织实施科技创新

（研发）管理平台和科技创新开发平台的能力进行评价和指

导。

2026.10
中国移动通信

集团有限公司

172-T/ISC-26

《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

模型统一服务平台成熟

度模型》

本文件规定了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统一服务平台成熟度

模型，包括四方面：一是算力调度服务能力，二是模型训练

服务能力，三是模型推理服务能力，四是智能体应用开发服

务能力，五是模型安全服务能力，四是 API 及运营服务能力。

本文件适用于：a）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统一服务平台建

设单位与服务提供商评估自身平台建设与服务能力；b）政务

管理部门对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统一服务平台提出建

设、监管与验收要求；c）第三方机构开展政务领域人工智能

大模型统一服务平台成熟度评估与能力定级。

2026.10
中国信息通信

研究院


